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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總統令
	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


茲修正銀行法第九條、第二十條、第七十九條、第一百零三條、第一百三十二條及第一百三十六條，並增訂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，公布之。

總    　統　嚴家淦
行政院院長　蔣經國

財政部部長　費　驊

修正銀行法第九條、第二十條、第七十九條、第一百零三條、第一百三十二條及第一百三十六條，並增訂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
六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布

第　九　條　　本法稱儲蓄存款，謂個人或非營利法人，以積蓄資金為目的，憑存摺或存單提取之存款。
第二十條　　本法所稱銀行，分左列四種：

一、商業銀行。

二、儲蓄銀行。

三、專業銀行。

四、信託投資公司。

銀行之種類或其專業，除政府設立者外，應在其名稱中表示之。
第三十五條之一　　銀行之負責人及職員不得兼任其他銀行任何職務。
第七十九條　　定期儲蓄存款到期前不得提取。但存款人得質借或中途解約，其利息按已存期間定期存款利率計算，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洽商中央銀行定之。
第一百零三條　　信託投資公司應以公債、國庫券、金融債券、銀行保證發行之公司債券或現金繳存中央銀行，作為因違反法令規章或信託契約條款致受益人遭致損失之賠償準備。其賠償準備與各種信託資金契約總值之比率，由中央銀行在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之範圍內定之。但其繳存總額最低不得少於其實收資本總額百分之二十。

前項賠償準備，在公司開業時期，暫以該信託投資公司實收資本總額百分之二十為準，俟公司經營一年後，再照前項標準於每月月底調整之。

信託投資公司經營第一百零一條第七款業務時，至少應指撥相當於其淨值百分之十金額，專門經營承銷及自營買賣證券業務；該項專款在未動用時，得以現金貯存，存放於其他金融機構或購買政府債券。
第一百三十二條　　違反本法或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銀行依本法所為之規定者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處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。
第一百三十六條　　銀行經依本章規定處罰後，於規定限期內仍不予改正者，得對其同一事實或行為再予加一倍至五倍處罰。其屢違而情節重大者，並得責令限期撤換負責人或撤銷其許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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